[bookmark: _GoBack]嘉兴学院青年教师（辅导员）助讲培养优秀指导教师
评选细则

为进一步推动青年教师（辅导员）助讲培养工作走向深入、提升成效，同时鼓励指导教师更有效地开展青年教师指导工作，根据《嘉兴学院青年教师助讲培养暂行办法》，特制定“嘉兴学院青年教师（辅导员）助讲培养优秀指导教师”评选细则。
1. 评选对象
青年教师（辅导员）优秀指导教师评选范围为受聘当年青年教师（辅导员）助讲培养的全体指导教师。
2. 评选条件
推选优秀指导教师评选应该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1）对被指导青年教师要求严格。对培养过程的每个环节和指导内容都有明确的目标，且督促青年教师严格执行。
（2）指导内容全面。全面开展《嘉兴学院青年教师助讲培养暂行办法》制度中涉及到的各项内容，特别是重视教学技能和教学规范的指导。
（3）指导效果明显。通过指导教师的指导，青年教师的各方面能力得到全面提升、所授课程得到同行及学生的高度认可。
3. 评选程序
评选按照指导教师自主申报，学院推荐，学校评审的程序进行。
（1）自主申报。申报人填写《嘉兴学院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工作优秀指导教师推荐表》报所在学院。
（2）学院推荐。学院根据《嘉兴学院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工作优秀指导教师推荐表》以及指导情况,对照上述评选条件进行初评推荐，并将结果报送教师发展中心。
（3）学校评审。经教师发展中心组织评审，形成评审结果，评审优秀指导教师的比例一般不超过当年总数的20%，评审结果以发文的形式公布。
4. 表彰及推广
（1）学校为获得优秀指导教师颁发荣誉证书。
（2）学校通过网络平台和经验交流会等方式，对优秀指导教师的指导经验进行宣传或推广。
